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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施 政 報 告 幼 兒 服 務 政 策 的 意 見  

 

行政長官 06-07 年《施政報告》，為幼兒教育邁出突破性的一步，落實資助幼兒教

育，我們表示歡迎。政府指新政策是以『學生為念』的四贏方案，包括資助家長減輕負

擔、教師專業不斷提升、質素保證協助選校、增撥資源加强設備。本會對此方向及信念

深表認同，並感謝政府對提升學前教育質素的關注，但在建立基礎展望將來的同時，我

們對有關政策仍有疑慮，謹表達意見如下： 

 

(一) 明確有關學券資助的具體執行方案： 

新政策通過學券形式資助家長，能惠及以往未能通過入息審查的 3-6 歲幼兒家

長；學券中另有部份面值，可作為教師培訓及學校營運之用。唯學券所提供的學費

面值，並不足以支付學生全部學費，尤其是每年要繳交十二期學費的全日制學生，

亦只可獲得與半日制學生同等的面值，對提供全日制服務的學校並不公平。新措施

會取消現有的學校小組津貼，而該津貼基本是全部用於減低學費上。現增加教師培

訓之學券卻取締小組津貼，在互相抵銷之下，學校實際並無增加資助。若要實踐教

師培訓，學費須相應調高，最終費用轉嫁於家長身上。 

 

在新政策下，2-3 歲組的幼兒家長仍須申請學前資助減免計劃，這是否意味學

校既不獲學券之教師培訓面值又沒有小組津貼呢？ 同一學校下，該組老師為什麽

不獲培訓？ 此外全日制學生較半日制學生所需營運支出倍增，為何所獲教師培訓

及營運之學券面值卻非倍增？ 

 

建議：1.政府在推行學券制的同時，仍須提供安全網，以協助有經濟困難的家長、

減輕就業婦女的壓力，使安心工作，消滅跨代貧窮。 

2.避免家長需承擔小組津貼取消後之學費調高，應保留小組津貼。 

3.提供全日制服務學校所獲教師培訓及營運的小組津貼或學券面值應增加

一倍。 

4.有關方案設計之執行及監管，應注入幼兒教育業界的意見，並儘快讓公眾

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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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確保教師按薪級表支薪： 

我們歡迎在過度期內，學券的部分面值用以支持校長及教師提升資歷，以達至

教育證書及學位水平，但對於學校可彈性訂定薪級水平，則不表贊成。在教師專業

提升下，我們希望為教師提供的是一相應的薪酬，以穩定團隊並吸引高質素的人

才。如容許學校自行訂定薪級水平，我們擔心教師的薪酬向下調低機會便會增加，

教師的穩定性必成疑問，更遑論吸引高質素的人才，提升教學質素。此外如未有申

請學券的幼兒及負責 2-3 歲班的教師，培訓津貼又將如何處理？ 

建議：1.政府必須維持現有薪級要求水平，並在教師提升專業資格後可獲相應的薪

酬調高，以鼓勵教師進修及吸納高質素的人才，提昇教育質素。 

2.不論學生是否申請學券，政府應在公平一致的原則下，按學生人數將學券

師資培訓面值直接資助學校。公平的對待所有幼教教師，以穩定團隊。 

 

(三) 提供專業支援，優化學前教育： 

我們不反對政府繼續出版幼稚園概覽，增加學校的透明度，協助家長作明智的

選擇，而幼稚園亦須接受全面的質素保證視學。但全面質素保證，是指學校整體的

完善。惟教師既要教學又要兼顧進修，在心身疲憊下，仍要應付質素保證下的工作，

壓力實在沉重，此安排並不完善。 

建議：提供支援人員以協助教師進修代課及質素保證下的工作。此外教育統籌局所

成立的一支專業支援隊伍，應可隨時為有需要的學校提供持續的諮詢及顧問

工作，協助學前教育達至優質。 

 

(四) 定期增撥資源，加强設備： 

我們感謝政府接納業界的意見，提供一筆過的撥款以購買教學用品、電腦、

圖書或其他學習配套，以增加幼稚園學童享受啟發性學習的機會。 

 

建議：物品配套，經使用總有損耗，如將一次過撥款轉為定期性撥款，使有關用品

配套便可定期更新。 

 

總結： 

對政府關注幼兒教育，本會一再衷心感謝。我們預計新政策對業界及家長，必然帶

來一些混亂：有教師感到不公平和不安、獨立私營機構考慮減費轉型、非牟利幼稚園考

慮加費以補償被取締之小組津貼、亦有家長考慮放棄工作，讓子女轉讀半日制等。我們

希望政府必須正視及小心處理，在落實有關方案前，聆聽各方意見，為實現改善幼兒教

育的目標奠好穩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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